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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殘疾人士院舍營辦人／主管：

禦寒措施

本港近日天氣轉冷，本署特函提醒各殘疾人士院舍應採取適當措

施，並留意下列事項，以加強照顧及保障住客的健康：

1. 根據《殘疾人士院舍規例》第 25 條及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》

第五章第 5.9.1 段的規定，殘疾人士院舍須有足夠的暖氣及照明，

並須保持空氣流通。

2. 根據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》第八章第 8.2 及 8.4 段，院舍應按

需要於寢室及洗手間／浴室裝置暖爐，暖爐應符合安全標準。使用

暖爐或暖風機時，請注意消防安全，遠離易燃物件，及避免電力負

荷過重，並切勿於室內生火取暖。

3. 確保每位住客有足夠的禦寒衣物（例如：帽、手套、襪、毛氈及棉

被等）。

4. 為住客提供充足及富營養的食物，並於嚴寒及低溫時提供熱餐及熱

飲，讓他們攝取足夠的熱量。

5. 安排住客作出適量的運動，以產生熱量提高體溫，並增強身體機能。 

此外，院舍應加強對住客的保健及照顧，特別是患有長期疾病的

住客，應定時量度和記錄住客的血壓、脈搏、體溫等健康狀況資料，

並應特別注意他們的體溫轉變，預防患上低溫症或流行性感冒。如有

需要，應徵詢專業醫護人員的意見，並安排住客接受診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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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91 6379 與本署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聯

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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